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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保家商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班級讀書會 實施計畫 

壹、 主旨： 

推行合作教學，發揮教師之教學特色與專業才能，並透過本校校園歷程-

教師部落格，分享同儕教學資源，期使班級讀書會之活動更為活潑與多元。  

貳、 說明： 

一、 進行方式： 

(一) 由各班導師自由編組(跨科、跨年級皆可)，設定單元活動主題，編製

教材進行合作教學；導師亦可獨自擔任、規劃讀書會進行內容或參

考教師同儕讀書會活動設計，分享教學資源。因應新北市教育局實

施家庭教育推動計畫，本學期第一次讀書會一律進行與家庭倫理議

題相關之教學活動，請導師依本學期各年級教學主題相同但課程活

動設計不同。 

一年級：成年快樂頌 

二年級：走在紅毯的那一端 

三年級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 

(二) 讀書會活動內容依教師個人專長、興趣及班級概況設計，亦可融入

國際教育、生命教育、性別平等議題，給予學生多元學習機會。若

講師欲安排影片賞析，則每學期至多安排一次影片欣賞，並請預留

時間進行影片討論。 

(三) 教師請至教務處/試務組網頁/班級讀書會/表單下載/『班級讀書會課

程設計暨活動紀錄表』（表一）及學習單（表二）。 

(四) 上課所需材料費由各班自行支付。 

(五) 教師設計之講義及學習單(表二)可自行影印，亦可於七天前送至教務

處油印；班級讀書會課程設計暨活動紀錄表(表一)，統一由教務處列

印。 

(六) 講師於活動結束後，將「班級讀書會活動紀錄表」及批閱之學習單

交由授課班級之學藝股長依座號排序，於規定期限交回教務處調

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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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上傳： 

(一) 讀書會活動進行前二週，請將課程設計暨活動紀錄表(表一)及學習

單(表二)上傳至雲端社群播客系統之教師部落格，試務組將上網檢

收。 

(二) 教師欲分享教學資源，引用同儕之 ppt.或 doc.檔案，應先行知會原創

者，以維學術之倫理。 

三、教師批閱須知： 

(一) 每篇學習單皆要評分，但格式不拘。(如 A、B+、…或甲、乙、…或

95、90…皆可)。 

(二) 「評語回饋」可隨教師個人對該篇學習單的「感受」下筆，無硬性

規定皆須文字式回饋，唯錯別字務必修正批閱。 

(三) 「最優的三篇學習單」請放在全班的最上面，其餘則依座號由小到

大排列。 

(四) 學生因公差、實習、病假、事假、喪假…等原因缺繳學習單，請務

必據實填寫。 

(五) 讀書會亦為學生的學習課程之一，請學藝股長「親自」填寫調閱紀

錄表、活動紀錄…等，教師勿求好心切代筆為之。 

(六) 表一之「講師報告」請填寫課程中講師之引言或結語，「討論內容」

請填寫討論議題、學生提問或師生間對話，學習單內的題目勿再次

重複。 

(七) 受限於讀書會時間，若閱讀文章及播放影片，需學生提出感想共同

討論，講師可提前發講義給學生或事先告知片名，以免影響讀書會

正常活動。 

(八) 請依規定期限批閱完成後，將班級讀書會之資料夾繳交至教務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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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保家商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班級讀書會 行事曆 

一、一般班 

項次 實施日期 進行時間 
講師繳交 

表一及表二活動設計 

表一及表二 

批閱繳交期限 

1 115/03/10(二) 14:10~16:00 02/24(二)前 03/24(二)前 

2 115/04/14(二) 14:10~16:00 03/31(二)前 04/28(二)前 

 

二、高一高二建教甲班 

項次 實施日期 進行時間 
講師繳交表一及 

表二活動設計 

表一及表二 

批閱繳交期限 

1 115/03/10(二) 14:10~16:00 03/03(二)前 03/24(二)前 

2 115/05/05(二) 14:10~16:00 04/21(二)前 05/19(二)前 

 

三、高一高二建教乙班 

項次 實施日期 進行時間 
講師繳交表一及 

表二活動設計 

表一及表二 

批閱繳交期限 

1 115/07/07(二) 14:10~16:00 06/23(二)前 07/21(二)前 

2 115/08/04(二) 14:10~16:00 07/28(二)前 08/18(二)前 

 

四、高三建教班 

班級 實施日期 進行時間 
講師繳交 

表一及表二活動設計 

表一及表二 

批閱繳交期限 

甲班 115/03/10(二) 14:10~16:00 03/03(二)前 03/24(二)前 

乙班 115/05/19(二) 14:10~16:00 05/05(二)前 06/02(二)前 

備註： 

一. 班級讀書會活動之意義在於引導學生如何廣泛閱讀與吸取知識，故有助於學

生獲得新知之活動皆可辦理，若活動進行地點非在原教室或由其他教師代課，

請提前告知試務組。 

二. 講師若欲借用圖書室進行讀書會活動，請於一週前至校網/行政單位/試務組/

圖書室網頁/表單下載/下載「圖書室場地借用申請表」。 


